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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年 7月 17日的立法會會議  
 

就 “解散醫院管理局 ” 
動議的議案  

 
  梁家騮議員已作出預告，會在2013年 7月 17日的立法會會議

上，動議隨附的 “解散醫院管理局 ”議案。立法會主席已指示應按所

交來的原有措辭印載在立法會議程上。  

 
 
 立法會秘書  

 
 
 
 
 

(梁慶儀代行 ) 
 

連附件  



2013年 7月 17日的立法會會議  
梁家騮議員就  

“解散醫院管理局 ” 
動議的議案  

 
 

議案措辭  
 
 

醫院管理局 (‘醫管局 ’)於1990年成立，目的是有效運用資源，以設立
和管理公營醫院，以及改善醫療服務質素；然而，醫管局身兼醫療

服務的買家和賣家，一方面為公眾採購有關服務，另一方面須照顧

本身作為服務提供者的利益，存在角色衝突，以致不能完全根據病

人需要分配資源；政府雖然不斷增加撥款予醫管局，但醫管局分配

不均，令部分聯網或部門的資源長期不足，服務質素參差的問題無

法解決，因而造成公眾壓力，要求政府繼續增加撥款，醫管局反而

因管治不善而得到奬勵；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解散醫管局，以及以 ‘錢
跟病人走 ’的原則，因應各區人口及病人數目，直接向公、私營醫療
機構購買服務，並容許病人選擇就診醫院，令資源使用及分配受立

法會監管，以回應病人所需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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